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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取消第二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规范有关收费项目标准的通知
德政发〔2000〕29号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直各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决定》（中发〔1997]14号文），根据省政府11月22日全省治理“三乱”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落实做好“切一刀”工作，切实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保障政令畅通，维护国家收费政策的严肃性，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经州人民政府十一届二十三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取消第二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并规范有关收费标准。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第二批取消（包括重申明令取消和规范）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共计63项。其中：〈一〉违反《云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规定的管理权限越权出台的47个收费标准文件；〈二〉对已明令取消的4个收费项目重申停止执行；〈三〉对擅自提高标准的12个收费标准作进一步重新规范。 
二、公布取消第二批收费项目后，凡本通知规定取消项目中涉及州、县市人民政府和价格主管部门越权制定的收费项目标准，按规定到指定的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注销或变更手续。 
三、对公布取消的收费项目，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有权拒交。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过去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一律废止。 
各县市人民政府，各执收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和“三个代表”的要求来认识这次取消第二批收费项目工作，对已公布的取消项目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各级财政、计委、监察、纠风、减负等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取消收费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拒不执行州政府决定的单位和部门，要予以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由有关部门按规定追究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对一些屡查屡犯，明知故犯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公开曝光，维护国家收费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四日 




附件：《取消、重申、规范收费项目》 
一、取消项目47项 
（一）公安部门 
1、城市道路维修费　　　　　瑞政发〔1998〕98号 
2、户籍管理费　　　　　　　盈政办复〔1995〕10号 
3、城市增容配套费　　　　　盈政发〔1995〕86号 
（二）城建部门 
4、污水排放费　　　　　　　潞政复〔1998〕25号 
5、排水费　　　　　　　　　盈政复〔1999〕7号 
6、排污许可证　　　　　　　德价经发〔1998〕81号 
7、城市建设基金补充　　　　潞政发〔1998〕29号 
8、供水设施建设费　　　　　盈政发〔1995〕57号 
9、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　　　盈政办复〔1996〕7号 
（三）林业部门 
10、边贸木材验收管理费　　 陇政通〔1999〕2号 
11、国有森林补偿费　　　　 陇政发〔1996〕85号 
12、护林防火费　　　　　　 陇价字〔1997〕1号 
13、能源建设基金　　　　　 陇政发〔1997〕60号 
14、林区防火费　　　　　　 盈政办复〔1996〕10号 
15、林价费　　　　　　　　 盈政发〔1996〕86号 
16、火险险级费　　　　　　 梁政发〔1995〕91号 
17、防火保证金　　　　　　 梁政发〔1995〕91号 
（四）民政部门 
18、爱心献工程捐款　　　　 瑞政发〔1999〕129号 
（五）卫生部门 
19、个体行医执照工本费　　 德卫医发〔1992〕46号 
20、社会办医管理费　　　　 德卫医发〔1992〕46号 
21、个体行医管理费　　　　 瑞政发〔1988〕37号 
22、医疗机构许可证工本费　 陇价字〔1997〕6号 
23、鼠害联防费　　　　　　 瑞政发〔1995〕32号 
（六）教育部门 
24、教育集资　　　　　　　 德政发〔1994〕61号 
潞政发〔1994〕31号 
25、建校费　　　　　　　　 梁河县政府领导口头同意 
26、建园设备费　　　　　　 梁河县政府领导口头同意 
27、小学生计算机　　　　　 潞价字〔2001〕16号 
微机上机费 潞价非字〔1996〕第01号 
28、小学生入学报名费　　　 潞价非〔1994〕13号 
29、小学生开水费　　　　　 潞价〔1994〕第06号 
30、住校生管理费　　　　　 潞价〔1994〕第06号 
（七）税务部门 
31、非机动车辆纳税工本费　 陇政复〔1999〕33号 
32、货物查验放行手续费　　 盈政办发〔1995〕34号 
（八）水利部门 
33、水土流失防治费　　　　 盈政办复〔1997〕28号 
（九）其它部门 
34、基建投资服务补偿费　　 陇价字〔1992〕38号 
35、投资许可证工本费　　　 陇价字〔1992〕38号 
36、建设管理费　　　　　　 盈政办复〔1996〕11号 
37、农转非费　　　　　　　 盈政复〔1995〕8号 
38、城市建设费　　　　　　 盈政复〔1995〕8号 
39、法码运输费　　　　　　 陇价字〔1992〕10号 
40、辅助工时费　　　　　　 陇价字〔1992〕10号 
41、破土动工证工本费　　　 陇价字〔1996〕25号 
42、建设用地许可证　　　　 陇价字〔1996〕25号 
43、蔗区道路建设基金　　　 梁政发〔1998〕78号 
44、甘蔗发展基金　　　 梁政发〔1998〕78号 
45、甘蔗技术改造费　　　　 梁政发〔1998〕78号 
46、私车协会会员费　　　　 潞政办复〔1998〕18号 
47、电力工程质量监督费　　 德价商发〔1999〕59号 
二、重申中央及省已取消项目4项 
1、旅店业床位管理费 
2、城市增容费　　　　　　　瑞发〔1993〕13号文件应停止执行 
3、劳动执法年审资料费 
4、茶叶技术改造费 
三、擅自提高标准，应规范收费标准12个 
（一）公安部门 
1、特种行业许可证 
应按云价经发〔1999〕368号文件规定每证（含正副本）10元的标准执行。 
2、暂住证 
应按云价费发〔1995〕273号文件规定每证2元的标准执行。 
（二）城建部门 
3、砼试压收费 
应按云价费发〔1992〕294号文件规定的标准执行。 
4、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费 
应按云价费发〔1992〕294号文件规定的标准执行。 
（三）工商部门 
5、建筑业经济合同鉴证费 
应按价费字〔1992〕414号文件规定的按总造价0.2‰标准执行。 
6、换照费 
应按云价费发〔1993〕259号文件规定每年每证20元的标准执行。 
（四）其它部门 
7、流动人口管理费 
应按云价费发〔1993〕79号文件规定每人每证24元的标准执行。 
8、健康证 
应按云价费发〔1999〕112号文件规定的纸证每证1元；磁卡每证10元的标准执行。 
9、运输管理费 
应按国家计委计价费〔1997〕2500号文件规定，按营运收入的0.8%执行。 
10、劳务管理费 
应按云价费发〔1994〕16号文件规定每人每月5元的标准执行。 
11、技术审验合格证费 
应按云价费发〔1995〕74号文件规定每次10元的标准执行。 
12、《卫生许可证》 
应按云价费发〔1999〕112号文件规定每证10元的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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